
北京林业大学2018年暑期社会实践安全须知及安全责任书

甲方：

乙方：工学院
为圆满和安全的完成社会实践项目，特制定本责任书。凡参与北京林业大学2018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团队（以下简称甲方），必须与北京林业大学社会实践组织方学院团委（以下简称乙方）签订本责任书。

1. 甲方负责人负责申报立项、领取经费、前期准备、开展实践和总结工作等。乙方负责甲方开展实践活动的技能培训和相关政策指导。
2. 各团队负责人要提前做好安全预案，遇到突发事件及时处理，以学生安全为主。要求社会实践队员不要前往危险地点活动，不要参与暴力冲突事件，不要开展具有潜在危险的活动，保证实践队员的人参安全。

3. 各团队团长或负责人应严格要求本队队员，端正态度，统一思想，正确看待当地存在的经济、社会、民族等问题，要以较高的思想认识、扎实的专业知识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，展现实践队员较高的政治素养。

4. 甲方代表学校参加暑期社会实践，应遵纪守法，按照社会实践的要求开展各项工作。同时，应衣着得体，举止文明，谦虚有礼，维护北京林业大学的声誉，展现我校大学生良好的形象和精神面貌。

5. 甲方成员应遵守实践团队的整体安排，积极地对实践活动提出自己合理性的意见和建议，认真完成各项实践任务。如遇意外情况需退出实践活动，应向团长提出书面申请，批准后方可离队。团长应在实践活动结束后将具体情况上报社会实践指导中心。

6. 各团长或负责人应妥善处理团队内的分歧，发生意外事件及时采取措施，保证团队的团结和实践活动的顺利进行。如遇重大事件，应由集体讨论决定，统一意见后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，紧急情况需及时与实践单位和学校取得联系。

7. 甲方必须尊重实践地区的民族或风俗习惯，避免与当地群众发生冲突。如有突发事件，要及时与带队老师和队长沟通，协商解决，服从决定。

8. 甲方必须保证团队在统一安排下开展工作，如私自行动，造成的一切财产经济损失以及人身安全问题等，均由甲方团员本人负责，学校将根据相关的规章制度对其进行追加处罚，违背法律的将交由相关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9. 甲方必须妥善保管实践所用仪器和其他公共器材，如有丢失或损坏，一律照价赔偿。

10．甲方认真做好后期总结工作，实践结束后，要按要求及时上报实践论文，积极参加校团委组织的社会实践总结表彰工作。
甲方签字（团队所有成员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签字（盖章）：工学院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